
卫生部司 (局)文件
卫法监食发[2000 ]137 号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对部分
补钙类保健食品追踪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

根据我司“关于对补钙类保健食品进行追踪检查的紧急通知”(卫法监发[2000 ]122 号)的要求 ,我们已对

其中的 4 种补钙类保健食品追踪监督检查的结果进行了审查核实 ,现通报如下 :

一、正和羊乳钙片、超微钙冲剂和劲得钙 (中老年型) 3 种补钙保健食品的生产企业生产条件符合有关卫

生规范的要求 ,产品符合国家有关食品的卫生标准。

二、海健壮骨粉的生产企业天津市海洋保健食品公司的生产条件不符合有关卫生规范的要求 ,其产品

抽检发现大肠杆菌数不合格。为此 ,天津市卫生局已对该生产企业下发了整改监督意见书。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年十一月十七日

卫生部司 (局)文件
卫法监食发[2000 ]144 号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对部分
补钙类保健食品追踪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

根据我司“关于对补钙类保健食品进行追踪检查的紧急通知”(卫法监发[2000 ]122 号)要求 ,我们对其中

的 3 种补钙类保健食品追踪监督检查的结果进行了审查核实 ,现通报如下 :

芙蓉牌健骨藕粉、大天力壮骨粉、育美钙嚼片装 3 种补钙保健食品的生产企业生产条件符合有关卫生规

范的要求 ,产品符合国家有关食品的卫生标准。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年十二月九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106 号

卫生部关于 2001 年第一季度重大食物中毒情况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2001 年第一季度 ,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38 起 ,中毒 734 人 ,死亡 40 人。现将中毒情况通

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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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物中毒情况

(一) 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1 月 13 139 18

2 月 17 291 15

3 月 8 304 7

合计 38 734 40

　　(二) 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11 按致病原因分类

中毒原因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细菌性食物中毒 1 21 0

化学性食物中毒 31 604 35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3 8 4

其它食物中毒 3 101 1

合　计 38 734 40

　　化学性食物中毒发生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最多。

21 按就餐形式分类

就餐形式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学生集体食堂 7 491 0

家　庭 17 169 27

饮食服务单位 3 21 2

其　他 11 53 11

合　计 38 734 40

　　从食物中毒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出 ,学生集体食堂发生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6619 % ;家庭就餐

引起食物中毒致死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6715 %。

二、原因分析

本季度农药引起食物中毒问题尤为突出。在上报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化学性食物中毒发生率最高 ,

中毒和死亡人数最多 ,中毒 604 人 ,占中毒人数的 8213 % ;死亡 35 人 ,占死亡人数的 8715 %。其中农药引起

的 24 起 ,中毒的主要原因是误食或投毒 ,如 :2 月 7 日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幼儿园发生 84 人集体鼠药 (毒鼠

强)中毒事件 ;3 月 23 日 ,四川省达州市达南县岳乡水河村小学校集体食堂发生 60 多名师生鼠药中毒 ;3 月

15 日 ,在广西区河磁地区大化县雅龙乡一农户在家庭聚餐发生 44 人鼠药中毒 ,2 人死亡 ;2 月 28 日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一学校食堂因农药污染食物发生 119 人中毒。其次 ,由亚硝酸盐引起的化学性食物中毒 7 起。

如 ,3 月 24 日 ,安徽省五河县一农户在家庭聚餐发生 14 人亚硝酸盐中毒 ,1 人死亡 ;2 月 24 日 ,四川省巴中市

巴州区化成乡一农家发生亚硝酸盐中毒 ,造成 6 人中毒 ,3 人死亡。本季度引起食物中毒的农药主要为毒鼠

强 ,中毒 21 起。

本季度集体食堂发生的食物中毒人数最多 ,在 7 起中毒事件中有 5 起是因误食农药污染的食物或投毒

而引起 ,中毒人数 398 人 ,死亡 1 人。

各地要在认真分析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患的基础上 ,针对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执法力度 ,及时

发现和消除食物中毒的隐患。同时 ,要加强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群众预防食物中毒的能力。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规定 ,及时报告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加强处理疫情和食

物中毒的应急准备工作 ,提高食品卫生管理水平 ,减少食物中毒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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